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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管理工作，根据教

育部有关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的教学管理规定，结合我校留

学生教育教学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外国留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校

注册接受短期语言学习、学历教育、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。 

第二条 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单位具体负责外国留学

生教学的组织与实施，安排落实各类教学任务，规范教学过

程，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。 

第三条 学校应当对外国留学生开展中国法律法规、校纪

校规、国情校情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

的教育，帮助其尽快熟悉和适应学习、生活环境。 

第四条 外国留学生管理办公室总体负责协调各项教学

与日常学生管理工作。 

第二章 人才培养方案 

第五条 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单位要根据相关规定和

我校实际，结合外国留学生的具体情况，制订相应的人才培

养方案，经外国留学生管理办公室审核批准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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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每门课程均需制定合适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。 

第三章 排课与调课 

第七条 教务处指导相关教学单位安排外国留学生的教

学工作，纳入全校统一的排课系统中。 

第八条 教师在执行教学任务的过程中，原则上不得调课。

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要及时办理调课手续。 

    1.因公出差、参加会议；  

    2.因参加培训； 

    3.因国家法定的婚产丧假（属于因公事由）； 

    4.因病不能上课(须凭病假单)； 

5.带领学生参观、实习等； 

6.因其它原因需要调课时。 

第四章 教学运行 

第九条 汉语为培养留学生的基本教学语言。对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水平达不到学习要求的留学生，学校可以提供必要

的补习条件。 

第十条 对于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，汉语和中国概况应

当作为其必修课；对于学习哲学、政治学专业的留学生，政

治理论应当作为其必修课。 

 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在开课前要充分了解留学生的知识

基础和特点，要编、选好适用的教材，合理安排教学内容，

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，注意因材施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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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留学生应按人才培养方案按时完成各阶段学

业，参加规定的理论教学、实验、实习及实践活动，不得无

故缺席。 

第十三条 由于相关人员的直接或间接责任，导致留学生

教学秩序、教学进程和教学质量等受到影响，并造成不良后

果的行为或事件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五章 课堂纪律与考勤 

第十四条 留学生应自觉遵守课堂纪律，按时上课，不迟

到，不早退，不旷课。上课时间不随意出入教室，不在教室

内吃东西或做其他影响课堂秩序的事情。 

第十五条 因病、因事不能上课者，应按照学校相关规定

办理请假手续。凡未办理请假手续而缺课者，均视为旷课。

旷课达到一定数量者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六章 课程考核与成绩 

第十六条 考核成绩实行百分制记分方式，60 分为及格

线。 

第十七条 因个人原因不在规定时间参加考试者，视为自

动放弃考试。该次考试成绩记为 0 分。 

第十八条 因患病或突发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参加考试

者，必须及时向相关教学单位提出缓考书面申请，并提供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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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证明，经留学生管理办公室、教务处批准后统一安排缓考。

缓考成绩按正常考试记分。 

第十九条 留学生考核不合格者，可申请补考。 

第二十条 考试作弊者，该次考试成绩以 0 分计入学期总

评成绩，且不得补考。 

第七章 其他 

第二十一条 授课计划的编制、教案的编写、教务工作运

行要求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管理等按照《河南

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运行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

第八章 附 则 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本规定由教务

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1 日 


